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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该规定

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讨论：本规定的性质；凶器的含义与

认定；携带的含义与认定。 １．本规定属于法律拟制，而非

注意规定。注意规定是在刑法已作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提示

司法人员注意、以免司法人员忽略的规定。注意规定的设置

，并不改变相关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

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相关

规定处理）。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便属于注意规定

，即使没有该款的规定，对于一般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

结伙同贪污的，也应认定为贪污罪的共犯。法律拟制（或法

定拟制）则不同，其特点是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

按照该规定处理，即Ａ行为原本并不属于Ｂ犯罪，但刑法仍

然规定将Ａ行为认定为Ｂ罪，适用Ｂ罪的法律效果。例如，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准抢劫，原本并不符合抢劫罪

的特征，如果没有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对所谓准抢

劫行为只能认定为盗窃、诈骗、抢夺罪与故意伤害等罪（如

暴力、胁迫等并没有造成伤害，则只能认定前一罪），但刑

法仍然规定对该行为以抢劫罪论处。所以，第二百六十九条

属于法律拟制。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属于法

律拟制，即只要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就以抢劫罪论处，而

不要求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首先，虽然刑

法同时规定了抢劫罪与抢夺罪，但对于这两个犯罪的区别，



刑法完全没有必要设置注意规定。其次，刑法所规定的是“

携带”凶器抢夺，携带凶器与使用凶器具有原则区别。换言

之，携带凶器抢夺原本并不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

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如果没有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

规定，司法机关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抢夺罪

。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仍然规定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以抢

劫罪论处，就说明本款属于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之所

以设立该规定，是因为抢夺行为虽然是乘人不备夺取他人财

物，但被害人会立即发现被抢夺的事实，而且在通常情况下

会要求行为人返还自己的财物；而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的行

为，客观上为自己抗拒抓捕、窝藏赃物创造了便利条件，再

加上主观上具有使用凶器的意识，使用凶器的盖然性非常高

，从而导致其行为的危害程度与抢劫罪没有实质区别。 ２．

凶器的含义与认定。所谓凶器，是指在性质上或者用法上，

足以杀伤他人的器物。凶器必须是用于杀伤他人的物品，与

犯罪工具不是等同概念，故仅具有毁坏物品的特性而不具有

杀伤他人机能的物品，不属于凶器。例如，行为人为了盗窃

财物而携带的用于划破他人衣服口袋、手提包的微型刀片，

就不宜称为凶器。凶器分为性质上的凶器与用法上的凶器。

性质上的凶器，是指枪支、管制刀具等本身用于杀伤他人的

物品。性质上的凶器无疑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的凶器。用法上的凶器，是指从使用的方法来看，可能用

于杀伤他人的物品。如家庭使用的菜刀，用于切菜时不是凶

器，但用于或准备用于杀伤他人时则是凶器。问题在于：在

何种情形下，可以将具有杀伤力的物品认定为凶器？对此，

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１）物品的杀伤机能的



高低。某种物品的杀伤机能越高，被认定为凶器的可能越大

。因此，行为人使用的各种仿制品，如塑料制成的手枪、匕

首等，虽然在外观上与真实的凶器一样，但由于其杀伤他人

的物理性能较低，不能认定为凶器。（２）物品供杀伤他人

使用的盖然性程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所携带

的物品是否属于违法犯罪人通常用于违法犯罪的凶器，如果

得出肯定结论，则被认定为凶器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行

为人所携带的物品在本案中被用于杀伤他人的盖然性程度，

这一点与“携带”的认定密切联系。（３）根据一般社会观

念，该物品所具有的对生命、身体的危险感的程度。当不具

有持有资格的人持有枪支时，一般人会产生很强的危险感。

但是，并非具有杀伤机能的物品都是凶器，物品的外观也是

需要考虑的因素。汽车撞人可能导致瞬间死亡，但开着汽车

抢夺的，难以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这是因为一般人面对停

在地面或者正常行驶的汽车时不会产生危险感。（４）物品

被携带的可能性大小，即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外出或在马

路上通行时，是否携带这种物品。换言之，根据一般人的观

念，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为人携带凶器是否具有合理性。一

般人在马路上行走时，不会携带菜刀、杀猪刀、铁棒、铁锤

、斧头、锋利的石块等。携带这些物品抢夺的，理当认定为

携带凶器抢夺。 ３．携带的含义与认定。所谓携带，是指在

从事日常生活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的场所，将某种物品带在

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将其置于现实的支配之下的行为。

携带是持有的一种表现形式。持有只要求是一种事实上的支

配，而不要求行为人可以时时刻刻地现实上予以支配；携带

则是一种现实上的支配，行为人随时可以使用自己所携带的



物品。手持凶器、怀中藏着凶器、将凶器置于衣服口袋、将

凶器置于随身的手提包等容器中的行为无疑属于携带凶器。

此外，使随从者实施这些行为的，也属于携带凶器。例如，

甲使乙手持凶器与自己同行，即使由甲亲手抢夺丙的财物，

也应认定甲的行为是携带凶器抢夺（以乙在现场为前提，但

不以乙与甲具有共同故意为前提）。携带行为通常可能出现

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事先准备好了凶器，出门后便一直携

带，然后伺机抢夺；二是行为人在抢夺之前于现场或现场附

近获得凶器（如捡起路边的铁棒等），然后乘机抢夺。 笔者

认为，携带凶器应具有随时可能使用或当场能够及时使用的

特点，即具有随时使用的可能性，否则，不能认定为携带凶

器抢夺。例如，民工外出打工时，将菜刀放在棉被中捆好后

背在背后；实施抢夺时，被警察抓获；警察查看棉被时发现

了菜刀。对此，不能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但是，携带凶器

不要求行为人显示凶器（将凶器暴露在身体外部），也不要

求行为人向被害人暗示自己携带着凶器。因为从用语来看，

携带（物品）一词并不具有显示、暗示物品的含义；从构成

要件符合性方面来看，显示或者暗示自己携带凶器进行抢夺

的行为，本身“可能”完全符合普通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从

实质上看，这种行为比当场扬言以进行暴力威胁的抢劫行为

，在危害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将携带凶器抢夺限定

为必须显示或者暗示自己携带着凶器而抢夺，刑法第二百六

十七条第二款就丧失了法律拟制的意义，而成为注意规定。

再者，抢夺行为表现为乘人不备而夺取财物，既然是“乘人

不备”，通常也就没有显示或者暗示凶器的现象。基于同样

的理由，携带凶器更不要求行为人使用所携带的凶器。如果



行为人使用所携带的凶器强取他人财物，则完全符合抢劫罪

的构成要件，应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行为

人在携带凶器而又没有使用凶器的情况下抢夺他人财物的，

才应适用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所谓没有使用凶器

，应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没有针对被害人使用凶器实施暴力

；二是没有使用凶器进行胁迫。如果行为人携带凶器并直接

针对财物使用凶器进而抢夺的，则仍应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

七条第二款。例如，行为人携带管制刀具尾随他人，乘他人

不注意时，使用管制刀具将他人背着的背包带划断，取得他

人背包及其中财物的，应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

而不能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 携带凶器也是

一种主客观统一的行为。由于性质上的凶器属于违禁品，故

携带者通常具有使用的意识，不会产生认定上的困难。而用

法上的凶器是可能用于杀伤他人的物品，如果行为人已经使

用所携带的菜刀、铁棒、石块等杀伤他人或者威胁他人，这

些物品肯定属于凶器。但如上所述，在携带凶器抢夺的场合

，行为人并没有使用所携带的物品；要认定行为人所携带的

物品属于凶器，还得从主观方面加以认定，即要求行为人具

有准备使用的意识。准备使用的意识应当包括两种情况：一

是行为人在抢夺前为了使用而携带该物品；二是行为人出于

其他目的携带可能用于杀伤他人的物品，在现场意识到自己

所携带的凶器进而实施抢夺行为。反之，如果行为人并不是

为了违法犯罪而携带某种物品，实施抢夺时也没有准备使用

的意识，则不宜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